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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 

 

2019年市院士助滁行动项目申报须知 
   

一、申报对象 

申报对象应为已通过安徽省科技厅备案登记的在我市

注册的院士工作站，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和基础条件，运行管

理规范。优先支持在省科技厅组织的绩效评价中获评优秀的

院士工作站与上一年度新备案的院所工作站申报项目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申报项目为与院士已签订正式协议的并且在有效期内

的实质性合作项目，有明确的研究开发内容和产业化目标及

取得的科技创新成果。优先支持符合我市六大支柱产业以及

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要求的项目申报。申报主体具有在研国

家、省、市级科研项目尚未结题的，不得申报。 

三、申报材料 

申报单位应按申报通知要求提供项目申报书、企业相关

资质证明、院士工作站备案登记文件、相关企业和院士专家

合作协议书等证明附件材料。 

 

联系科室：滁州市科技局科技专家服务科 

联 系 人：高珍伟，联系电话：0550-3043132。 


